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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则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CQC）制定、发布。未经 CQC 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

部或部分转载、使用本规则。

本规则持续修订，请登录 CQC 网站（www.cqc.com.cn）获取最新版本。

如对本规则的获取、内容、使用有疑问，可联系我中心客服或认证工程师。

为确保服务认证活动符合 GB/T 27065（ISO/IEC 17065）等标准要求，以及 CQC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的

要求，并向各方传达认证程序和要求，使各项认证活动得以规范有效开展，制定本规则。

本规则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首次发布，2025 年 8 月 27 日第一次修订，2025 年 12 月 25 日第二次修订

（当前版本 1.2），2026 年 06 月 18 日第三次修订（当前版本 1.3）。

本规则修订记录：

版本 修订时间 主要修订内容

1.1 2025 年 8 月 27 日

主要变化如下：

（1）根据《国家认监委关于自愿性认证领域目录和资质审批要求的公告》

（2016 年第 24 号）、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CCAA-103《服务认证审查员注册准

则》中服务认证领域划分，调整了本规则覆盖的服务领域和适用范围，名称

由《“上海品牌”服务认证实施规则 福利事务数字化运营服务规范》变更为

《“上海品牌”服务认证规则：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2）按照《国家认监委关于加强认证规则管理的公告》（认监委公告 2025

年第 9 号）中对于认证规则的内容要求，重新调整了本规则结构，梳理了各

章节内容；

（3）修改了文件审核、现场审查的服务特性测评和服务管理审核要求；

（4）其他文字编辑性修订。

1.2
2025 年 12 月 25

日

主要变化如下：

（1）名称由《“上海品牌”服务认证规则：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变更为

《“上海品牌”服务认证规则 福利事务数字化运营服务》；

（2）适用范围、服务特性测评和服务管理审核要求做了相应修改；

（3）修改了“5.2.5 抽样原则”、“5.2.6 人日数”、“7.3 人日数”的技

术内容；

（4）新增了“附录 A 服务特性测评工具和测评内容”、“附录 B 服务管理

审核工具和测评内容”；

（5）其他文字编辑性修订。

1.3
2026 年 06 月 18

日

主要变化如下：

（1）新增了“4.2.1 申请受理条件”、“4.2.2（2）服务描述”、“5.2 问

卷调查”、“9.3.2 扩展的内容”、“9.4 变更扩展的实施”、“9.5 变更/



扩展评价和批准”、“10 认证标志”；

（2）修订了“1 适用范围”、“2 认证依据标准”、“5.4.2 审查结论”；

（3）其他文字编辑性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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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制定、发布。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转载、使用本文件。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认证机构对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福利事务数字化运营服务实施“上海品牌”服务认证活动。

本规则涉及的福利事务数字化运营服务（代码：83113、83119），属于“SC 11 科学研究服务（其他专

业、科学和技术服务）”领域。

注：代码来源：GB/T 7635.2，4 产品分类与代码表，83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

2. 认证依据标准

2.1 T/STIC 120077《福利事务数字化运营服务规范》

注：上述团体标准应执行发布的最新版本。

3. 认证模式

3.1 服务认证模式：初始审查（含服务特性测评+服务管理审核）+获证后监督。

3.2 服务认证审查依据 GB/T 27207《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模式选择与应用指南》选用以下模式并在服务认证

过程中组合灵活应用。

表 1 选用的服务认证模式及其组合

根据 GB/T 27207 可选的服务认证模式 认证周期 本规则选择与使用的服务认证模式及其组合

a) 公开的服务特性检验，简称模式 A；

b) 神秘顾客（暗访）的服务特性检验，简称

模式 B；

c）公开的服务特性检测，简称模式 C；

d) 神秘顾客（暗访）的服务特性检测，简称

模式 D；

e) 顾客调查，简称模式 E；

f) 服务足迹测评，简称模式 F；

g) 服务能力确认或验证，简称模式 G；

h) 服务设计审核，简称模式 H；

i) 服务管理审核，简称模式 I。

初次认证
服务特性测评适用认证模式 A+E+F

服务管理审核适用认证模式 G+I

监督评价 同初次认证

再认证 同初次认证

认证的基本流程环节包括：

（1）申请与申请评审

（2）初始测评

（3）复核与认证决定

（4）获证后监督

（5）再认证

4. 申请与申请评审

4.1. 认证单元划分



如需查看全文

请联系 021-60133112，或发送邮件 liuxiuliang@cqc.com.cn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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